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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无公害食品 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 

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日渐关注 目前市

场上开始流行各种称谓的优质农产品和制成品 例

如 无公害食品 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 等

一些消费者反映无所适从 不知哪种更可靠 让人

放心 为此 记者专门向有关部门了解了相关情

况 介绍如下  

2001 年 4 月 农业部启动了一项旨在提高农产

品质量安全水平 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专项工

作 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这一计划旨在用 8

到 10 年时间 基本解决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

题 先期将京 津 沪和深圳四市确定为试点城

市 近期对京 津 沪和深圳等四个 无公害食品

行动计划 试点城市的抽查结果表明 这四个城市

蔬菜质量安全方面的合格率为 89.2% 较 计划 实

施前有了大幅提高  

如果说无公害食品是为解决绝大多数人的食品安

全问题的话 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则是更高标准下

的产物 绿色食品涵盖了有机食品和可持续农业产

品 分为 A级和 AA 级绿色食品 AA 级绿色食品吸收

了传统农艺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 对应的是有机食

品 绿色食品 A 级标准对应的是限制使用农药 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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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等化学合成物的可持续农业产品 AA 级绿色食品

在现有绿色食品中的比例只占到一成左右 A级绿色

食品允许限时限量限品种使用安全性较高的化肥农

药  

有机食品要求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和有机食品

技术规范 在原料生产和产品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

肥 农药 生长激素 化学添加剂 化学色素和防

腐剂等化学物质 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 有机食品

必须经过国家环保总局下属的中国有机食品发展中

心认证  

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办

法 

第一条  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,结

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 

第二条 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域 滩涂从事养

殖和捕捞水生动物 水生植物等渔业生产活动 适

用本办法  

第三条 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

的渔业工作 设区的市 县(市 区)人民政府渔业

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  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具体
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监督管理工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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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 质量技术监督 环境保护 国土资源 农

业 工商行政管理 食品药品监督等有关部门 按

照各自职责 协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渔业监督

管理工作  

第四条 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受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
委托 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监督管理工

作 履行下列职责  

(一)监督检查本辖区执行渔业法律 法规和规章

的情况 查处渔业行政违法案件  

(二)保护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渔业生产

秩序 调解处理渔事纠纷  

(三)保护 增殖渔业资源和救护水生野生动物  

(四)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 调查处理渔业水域

污染事故  

(五)监督管理渔业船舶  

(六)渔业生产安全监督 组织渔业水域救助  

(七)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管理事项  

第五条  渔政检查人员须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
考核合格 合格者方可执行公务  

渔政检查人员在执行公务时 应当统一着装 佩

戴标志 出示有关证件  

第六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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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渔政检查人员履行监

督检查职责时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 

(一)要求被检查者提供有关文件 证照 资料  

(二)要求被检查者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 

(三)进入被检查者的生产场所进行检查  

第七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

本行政区域内水域进行统一规划 确定可用于养殖

业的水域和滩涂 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  

第八条  在有养殖条件的地方 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应当把水产养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鼓励

多元化投资 充分利用荒滩 荒水和低洼盐碱地

因地制宜发展池塘精养 网箱养鱼 稻田养鱼 冷

水性流水养鱼和工厂化养鱼 鼓励养殖户优化养殖

品种结构 发展名优水产品养殖  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做好种苗繁育 培育

和供应工作 加强渔业科学技术研究 推广和技术

培训 提供技术服务  

第九条  在规划确定的可用于养殖的国有水域

滩涂从事养殖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申请养殖证  

在国有水域 滩涂从事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

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由本级

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 跨市 县 区的 由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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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县 区协商核发养殖证 协商不成的 由上一

级人民政府决定核发养殖证  

第十条  申请养殖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 

(一)有固定的生产场地 水源充足  

(二)生产条件和设施符合渔业养殖技术规程的要

求  

(三)有与渔业养殖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 

第十一条 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养殖申

请之日起二十日内 作出是否提交本级人民政府核

发养殖证的意见 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
的意见之日起二十日内 作出是否核发养殖证的决

定 不予核发养殖证的 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 

第十二条  养殖证应当载明养殖类别 期限 水

域或者滩涂周边的四至  

第十三条  领取养殖证的单位和个人 无正当理

由未从事养殖生产 或者放养量低于当地同类养殖

水域平均放养量的百分之六十 或者养殖单产低于

当地同类型养殖水域平均单产百分之六十的 视为

荒芜  

第十四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
应当加强对水产苗种生产的管理 水产苗种的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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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 

第十五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
及其所属的水生动物防疫检疫机构负责水生动物的

防疫 检疫工作 监测 预防和控制渔业疫病的发

生和蔓延 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 

第十六条  渔业养殖用水的水质应当符合国家渔

业水质标准 不得使用含有有毒 有害的污水从事

渔业养殖  

渔业养殖生产不得使用含有有毒 有害物质的饲

料 肥料和药品 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渔

药 渔用饲料(包括渔用饲料添加剂)等渔需物资的

生产 经营和使用实施监督  

第十七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
负责水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销售的水产品必须经水

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方可上市  

第十八条  推行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

证制度 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的认定由省渔业行政主

管部门组织实施 对符合条件的 颁发无公害水产

品产地认定证书 无公害水产品由具备资质的认证

机构认证 对符合认证要求的 出具无公害水产品

认证证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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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 变造 冒用 转让

涂改 出租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证书 产品认证

证书和认证标志  

第十九条  在本省管辖水域内从事采捕天然生长

和人工增殖水生动植物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依法交

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具体征收标准由省人民政

府确定  

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应当使用省财政主管部

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 

第二十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
负责组织渔业资源的调查和评估 对江河 湖泊

水库实行捕捞限额制度 规定本辖区水域的禁渔

区 禁渔期 不同网具的最小网目尺寸及其他保护

渔业资源的措施  

黄河陕西段的捕捞限额和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

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与有关省协商确定

并公布 汉江 丹江 嘉陵江 渭河 洛河陕西段

的捕捞限额和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 由所在地设区

的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并公布 省

设区的市属水库的捕捞限额和保护渔业资源的措

施 分别由同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并

公布 其他河流 湖泊 水库的捕捞限额和保护渔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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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资源的措施 由其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

主管部门规定并公布  

第二十一条  从事捕捞业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向

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

取捕捞许可证 使用渔业船舶捕捞的 并应向所在

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渔

船登记和检验手续 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

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 作出是否发放捕捞许可证的

决定 二十日之内不能作出决定的 经本行政机关

负责人批准 可以延长十日 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

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不予发放捕捞许可证的 应

当将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 

捕捞许可证的内容应当包括捕捞的水域范围 种

类 期限以及限额  

第二十二条  禁止在江河 湖泊等天然水域捕捞

大鲵 秦岭细鳞鲑 川陕哲罗鲑 水獭 金钱龟

小鲵等水生野生保护动物 因特殊情况确需捕捞

的 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办理  

第二十三条  江河 湖泊及水库等天然水域主要

鱼类的最低起捕标准每尾重量为 鲤鱼五百克 鲢

鳙鱼和草鱼七百五十克 鲂鱼和鳊鱼四百克 鲫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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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克 其他水生动物的起捕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并报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

主管部门备案  

渔获物中幼鱼所占比例 按尾数计不得超过百分

之五  

第二十四条  用于渔业并兼有调蓄 灌溉等功能

的水库应当保持不低于渔业生产需要的最低水位

省 设区的市所属水库最低水位线 由省人民政府

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县所属水库最低水位线 由

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 

因特殊情况 确需在水库最低水位线以下用水

的 应当事先告知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对渔业养殖

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予以补偿  

第二十五条  禁止向渔业水域排放 倾倒 弃置

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污染物和废弃物 禁止在渔业

水域内清洗 浸泡危害渔业的器具和物质  

因防疫需要向渔业水域投放药物的 防疫部门应

当事先书面通知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

管部门和养殖生产者 并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对

渔业资源的损害和养殖生产的危害  

第二十六条 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
会同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渔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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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域环境状况及水产养殖病害疫情  

第二十七条  在水生动物洄游通道建闸 筑坝

应当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保护渔业资源 建设单位

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)前 应当征求

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意

见 大型项目和跨设区的市项目应当征求省人民政

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 

第二十八条  禁止向江河 湖泊和水库等水域投

放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评估通过的转基因 人工杂交

选育的水产品种和外来物种  

第二十九条 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 未取得养

殖证 擅自在国有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 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补办

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 逾期未办理养殖证

或者拆除养殖设施的 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一

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没收渔获

物和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

款  

第三十条 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

使用含有有毒 有害物质的污水污水从事渔业养殖

生产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

督对水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其处理费用由养殖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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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或者个人承担 情节严重的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

元以下罚款  

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在渔业养殖

生产中使用含有有毒 有害物质的饲料 肥料和药

品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

对水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其处理费用由养殖单位

或者个人承担 对养殖单位或者个人予以警告 没

收违禁饲料 肥料和药品 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

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

元以下罚款  

第三十一条 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

伪造 变造 冒用 转让 涂改 出租无公害水产

品产地认定证书 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的 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产品质量技术

监督行政主管部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

罚 但不得重复处罚  

第三十二条 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

定 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对渔业养殖者

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

第三十三条 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向江

河 湖泊和水库等水域投放未经有关部门评估通过

的转基因 人工杂交选育的水产品种和外来物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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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

正 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

对渔业资源安全造成威胁的 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

元以下罚款  

第三十四条 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 法律 法规

已规定行政处罚的 从其规定  

第三十五条 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个人作出五千

元以上罚款 对单位作出三万元以上罚款处罚决定

的 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 

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

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 

第三十六条 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

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

玩忽职守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

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  

第三十七条  水产品质量监督管理 渔业船舶管

理的具体办法 由省人民政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

国渔业法 和有关法律 法规制定  

第三十八条  本办法自 2004 年 10 月 1 日起施

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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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食品放心工程体系实施方案 

为加强食品生产 经营的质量安全管理 推进食

品放心工程体系建设 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根

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通

知 (国办发 2003 65 号)精神 结合我市实际

制订本实施方案  

一 指导思想 

(一)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营造诚

信经营 放心消费 安全卫生的食品市场环境为核

心 不断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日益增长的对食

品安全 卫生的更高要求 为市民过上小康文明生

活创造条件  

(二)全程监控 以实现食品从 源头 到 终

端 各环节的质量安全卫生为目标 将食品监管关

口前移 抓住生产源头 切实执行标准 实现从食

品生产到销售的全程监控 确保让市民吃上放心食

品  

二 管理模式 

采取 政府规范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 企业依法

经营 政府执法监督 的管理模式 通过对食品生

产者 经营者 管理者的规范与约束 严格市场准

入 加大对假冒伪劣食品的打击力度 切实保障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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